编号：

交通节能产品认证委托书

□初次                      □第  次扩大

委托单位：                              （公章）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中 交 （北 京）交 通 产 品 认 证 中 心 制

填写说明
1. 请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最好用计算机打印，字迹工整、清晰。

2. 编号由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以下简称“交通产品认证中心”）填写。
3.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应与法人营业执照一致。
4. 地址应将所在省、市、自治区写全，电话应注明区号。
5. 组织性质指：国有、集体、个体、合资、国外独资等（按营业执照）。
6. 如委托单位为独立法人，则填写与其法人营业执照相同的名称：如委托单位为非法人单位，则应填写其实际组织名称。
7. 联系人：委托单位指定的有关认证事宜的联系人。
8. 委托单位可提出是否需要进行预审。
9. 本委托书一式两份，按要求实事求是填写后寄（交）交通产品认证中心。
10. 认证中心在收到全部委托材料后，五个工作日内做出受理决定，并通知委托单位。
附件1：委托认证需提交的资料清单

附件2：组织概况调查表

附件3：委托认证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备案清单（含外购件）

附件4：扩展型号/规格产品认证确认申请单

附件5：获证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变更申请单
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0号院1号楼8层

邮编；100013

电话：010-58278011、58278013、58278014

传真：010-58278020

网址：http://www.ccpcc.com.cn
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

我单位自愿委托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CCPC）进行产品认证。我们已经获得CCPC有关产品认证的公开文件，了解了认证实施规则和工作程序，对企业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要求，已纳入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中。我单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要求，自愿接受你中心对我单位的产品认证。
我们已了解认证收费规定，不论是否最终获准认证，将按要求支付各阶段认证费用。

现提出对下列产品委托认证：

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                           

产品型号/规格：                                                            

产品包装规格：                                                            
产品评定方法：                                                         

产品特征描述：                                                         

委托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委托单位类别：□生产商   □国内产品代理商（原包装）   □国内产品代理商（分装企业）   □国外产品代理商（原包装）   □国外产品代理商（分装企业）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生产厂名称：                            法人代表：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我单位声明：委托书所提交的内容真实、有效。

授权人（签名）：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公章）：

附件1：
委托认证需提交的资料清单

1．初次认证申请

（1）委托方为生产企业时，应提供以下证明资料：
a) 《产品认证委托书》（一式二份）
b) 《组织概况调查表》（见附件2）；
c) 委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d) 产品注册商标证明；

e) 应在当地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

f) 认证产品的质量计划及相关质量控制措施；

g) 认证产品使用说明书；
h) 委托认证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备案清单（附件3）一式两份；
i) 认证产品满足认证检验要求的有效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应为近两年内交通产品认证中心签约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j) 其他材料。

(2)委托方为产品代理商时，应提交以下证明资料：
a) 《产品认证委托书》（一式二份）
b) 《组织概况调查表》（见附件2）；

c) 委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d) 产品注册商标证明；

e) 生产商正式授权代理的证明文件；

f) 认证产品的质量计划及相关质量控制措施；

g) 认证产品使用说明书；
h) 托认证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备案清单（附件3）一式两份；
i) 认证产品满足认证检验要求的有效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应为近两年内交通产品认证中心签约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j) 代理国外产品，产品合法进口的证明文件（进口报关单等）；

k) 代理产品的生产商具有可以持续生产合格产品的证明文件；

l) 其他材料。

2．扩大认证申请（同种产品、同一生产商）
在本次委托的某个型号或某个已获证产品型号基础上扩展的新型号的认证委托，除按初次认证提交资料要求中的《产品认证委托书》、产品使用说明、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备案清单外，还应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a）交通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含副本）复印件；

b）产品结构（原理）／产品铭牌／产品照片；

c）产品检验报告；

d）扩展型号／规格产品认证确认申请单（附件4）一式两份。
3．关键零部件／材料变更申请

已获证产品型号，关键零部件／材料变更时，应及时向CCPC提出变更（附件5），一式两份，经确认备案后，方可使用。

附件2：
组织概况调查表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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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方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英文

	法定代表人
	
	邮政编码
	

	认证责任人
	
	部门及职位
	
	电话
	

	认证联系人
	
	部门及职位
	
	电话
	

	联系人传真
	
	联系人E-mail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商标（文字）
	

	营业执照号码
	
	颁发执照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

（如有）
	
	所有制性质
	

	委托方人数
	
	技术人员数
	

	固定资产(万元)
	
	机构成立时间
	

	委托认证产品上年度生产/进口总产量

(吨）
	
	委托认证产品上年度销售额（万元）
	

	委托认证产品涉及的所有部门
	

	委托认证产品

（中英文）
	

	获准（国内外）

认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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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所得奖励

情况
	

	产品是否通过第三方的型式试验：□是，请提供检验报告；         □否

	委托方休息日：星期                    能否在休息日检查：□能；□否

	委托方上班时间：上午：                下午：

	委托方希望产品检验时间：      年      月；    能否协商：□能；□否

	委托方希望工厂检查时间：      年      月；    能否协商：□能；□否

	委托方其他特殊要求说明：



	委托方管理层主要成员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主管工作

	
	
	
	
	
	
	


二、委托方生产场地简要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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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两个以上（含两个）场地，需分别提供平面图。
三、委托认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第  页 共  页
	


注：简图，请注明过程中的关键工序和特殊工序。
四、委托认证产品结构（原理）／产品铭牌／产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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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品结构（工作原理）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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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品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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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产品照片（每种包装规格不少于两张7寸照片）


五、委托方认证产品的主要生产／制造设备

第  页 共  页
	序号
	名称
	型号
	产地
	主要技术指标
	数量

	
	
	
	
	
	


注：1．生产场地不同请分别填写；

2．请填写生产的关键设备

3．如委托方为产品代理商可不填写此表格。

六、委托方认证产品的主要检测设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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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试验能力概述

（包括：工序检验、产品出厂检验）
	

	检验人员情况
	总数     人

其中：中级职称      人；高级职称     人

	检测能力获认可情况
	


主要检测设备、仪器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用途
	制造厂
	数量
	检定单位

	
	
	
	
	
	
	


注：1．不同生产场地请分别填写；
2．如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可提供证书复印件及其认可项目。

附件3：

委托认证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备案清单（含外购件）

(按产品型号填写)

产品型号:                        　　　　　
	序号
	品      名
	型号规格
	对应标准编号及  名  称
	进厂检验

项    目
	供货企业

	
	
	
	
	
	

	
	
	
	
	
	

	
	
	
	
	
	

	
	
	
	
	
	

	
	
	
	
	
	

	
	
	
	
	
	

	
	
	
	
	
	

	
	
	
	
	
	

	
	
	
	
	
	


委托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型号产品与认证中心最终确认的样品描述及关键零部件/材料清单保持一致。产品获证后，如果关键零部件/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代），本组织将向认证中心提出变更申请，未经认证中心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本组织保证该型号产品只配用经认证中心最终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材料。

委托方:                                公章:   

    日期：
附件4：

扩展型号/规格产品认证确认申请单

No.            

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

本公司(厂)生产的                 型号             （产品名称）

(  正在办理本次认证申请。

· 已获得产品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        ，批准日期：          。

现申请扩展型号/规格产品为             是在基本型            基础上研发改进的型号：
□  其与基本型号同属一个系列；

□  其认证单元与基本型号相同；

□  其生产工艺与基本型号一致；

□  其产品技术性能指标优于基本型号；

□  其在基本型号基础上的变化为（差异描述）：                                                                      
相关证明材料：

· 产品使用说明书；

· 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 性能差异检验报告（第三方检验机构）；

· 用户使用报告；

· 其他补充材料。

请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核准。
委托单位名称（公章）：

负    责   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5：

获证产品关键零部件/材料变更申请单

No.              

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

我单位生产的                       型号          （产品名称）已获得产品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                      
批准日期：                      
现申请该型号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材料作如下变更：

（描述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制造厂、商标等信息）

    请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进行确认。
                             委托单位名称（公章）：

授权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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